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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申请豁免股权激励承诺义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申请豁免

股权激励承诺义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7。根据监管要求，现对控股股

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股权激励承诺义务事项进行补充公告，补

充后的公告全文如下：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有色集团”）在中国有色金属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色股份”、“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承诺：“为增强中色股份公司凝聚力、调动管理层积极性，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前提下，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有色集团将支持中色股份制定并实施管理层股权激

励计划。”（以下称“股权激励承诺”） 

中国有色集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于 2014 年 6月 20日承

诺支持中色股份 24个月内择机启动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国资委文件《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

通知》要求:公司应选择“反映公司赢利能力及市场价值等成长性指标”，如净

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且“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权时的业绩目标水

平，应不低于公司近 3年平均业绩水平”。按照公司 2013-2015 年财务数据计算

2015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均低于近三年平均水平（见下

表），不满足授予条件的规定，公司暂不具备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条件。 



表 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数据（2013-2015年） 

指标（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近三年平均值 

净利润增长率 -59.59 224.49 41.23 68.71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23.56 1.73 7.85 11.05 

鉴于上述原因，中国有色集团认为： 

1、除前述股权激励承诺以外，中国有色集团其余股改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实

施； 

2、公司制订并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条件尚不成熟，不适合实施管理层股

权激励计划； 

3、豁免中国有色集团履行股权激励承诺义务，不会损害中色股份及其中小

投资者利益。 

而股权激励承诺未予豁免，将可能对上市公司申请资本市场融资、行政许可

等事项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4、经征询中色股份高级管理人员意见，均同意放弃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因此，中国有色集团特申请豁免股权激励承诺义务。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股权激励承诺义务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回避表决，三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股权激励

承诺义务的议案》，关联监事王伟东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且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须回避

表决。 

本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补充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